93學年度總務處修繕費編列原則

Ａ營繕組部分－建築物修繕

提列預算範圍：

1、建築物公共區域：共同使用之大樓空間（廁所、走廊、樓梯間）或各系所共用無法區分之空間如理工教學大樓屋頂整修（涵蓋各系），利瑪竇大樓（公共教室），羅耀拉大樓一樓區域及各專屬辦公室和研究室以外空間、聖言樓之公共區域、耕莘樓、野聲樓辦公室以外之公共空間等。

    2、戶外空間之設施修繕：各通道、圍牆、校門、溝渠修砌改良或出入口變更、停車場修繕屬之；局部美化粉刷修飾（牆面未壞損者）、大樓清洗、溝渠輸通、小範圍植栽，建議歸類為一般修繕或校園美化及清潔項下編列。

    3、會議廳：利瑪竇大樓會議廳、利瑪竇大樓LM101、濟時樓九樓之會議中心、谷欣廳為營繕組估價編列其餘擬由各業管單位或所屬單位自行編列（程序見第三大項）。

    4、廁所：院（系、所）獨自使用之大樓如醫學院等（見第二大項）單位自行提報，其餘無法區分之共同使用空間由營繕組估價編列，唯請各區域之使用單位提報欲修繕區域之訊息給窗口或事務組以利本組掌握正卻訊息，避免遺漏。

    5、提報項目：公共空間之重整、牆面敲除更新、水電主幹管線新增或換修（全校主供水、電系統）、建築物磁磚及牆面換修、建築物無障礙設施之改善、建築務安檢及改善。

       說明：鑑於往年各系所於自己的預算中均列有地板更新、天花板換修、牆面粉刷、水電支線及電話線路等項目，一般修繕與建築物修繕之間的範圍極易混淆，金額的區分亦很難界定；為尋求準則建議如非全面空間（大範圍）之整修或主幹管之鋪設，只限於局部換修者宜列在一般修繕項下（全系空間調整屬建物修繕；單純辦公室更換搬遷整修則列在系所項下），或上述項目皆屬建物修繕並匯編在總務處預算中，唯自行使用之空間或有業管單位之空間需由該單位自行提報一級單位後彙編於總務處項下，日後總務處執行如現行原則分工，釐清預算與業務分工混淆之迷思。

二、本次營繕組所提列之建築物修繕費不含各系所自行使用之空間及有業管單位之空間如中美堂、藝術學院、朝橒樓、焯炤館、理圖、文圖、醫學院、健康中心及各宿舍；如有界面不清者，請透過窗口反映避免重複。

三、各系所自行使用之空間及有業管單位之空間，其建築物修繕費之提列方式為：所屬或管理單位提報編列送至相關一級院、處、室彙整，一級單位請於93年3月5日前送至營繕組校核後匯編於總務處建築物修繕費項下(表格如附件一)（依九二學年全校預算編列原則維護與報廢之第一條）。
四、為求預算編列符合所需，建議事務組與營繕組密切配合培養默契，請各公共空間管理工友提報修繕訊息，主動提報各窗口轉由營繕組處理，營繕組依通報地點區域作估價並執行建築物修繕費預算提報之行政作業，以減少日後需維修確苦無經費之窘境發生。
附件一
	93學年度提報總務處建築物修繕費預算表

	科目名稱：維護及報廢—修繕費（建築物方面）

	單位名稱：
	 
	
	收件日期：

	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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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計
	0 
	　
	　

	  一級主管                        單位主管                          製表

	備註：各系所自行使用之空間及有業管單位之空間，其建築物修繕費之提列方式為：所屬或管理單位提報編列送至相關一級院、處、室彙整，一級單位請於93年3月5日前送至營繕組校核後匯編於總務處建築物修繕費項下。


Ｂ事務組部分
＜1＞一般事務性修繕

一、全校公共空間(不含各系所院單位所專責使用者，如院系所佈告欄、辦公室、教師休息室、師生研究室等)修繕費由總務處事務組統一編列，其他各單位業務仍由各單位自行編列。自93學年度起，下列物品由總務處統一招標並公告廠商名單，請全校各單位務必由該廠商修繕、服務，凡自行另找廠商者，總務處概不受理核銷。

1. 資訊中心除外，電腦及其週邊配備(含主機、印表機、燒錄機等)

2. 冷氣機、傳真機、影印機

3. 緊急照明燈、滅火器

4. 便當、糕點、水果等餐飲

5. 飲水機、水塔(需附清洗前後之照片)

二、全校各單位現有分機改成虛擬電話之基本費每線每月200元，由事務組統一編列，超過基本費200元之費用，由各使用單位自行編列。(統計諮詢顧問中心、育成中心、輔幼、神學院、郵局、益世評論、哲學大辭書、廠商等單位電話自行負責。)

    <93學年度全校電信業務已由中華電信公司負責建置,總務處不再統編電信管線之相關預算.)

三、法、管、社學院原由事務組統一編列之業務費(如文具費、印刷費、郵費、消耗費、列管物品等)回歸各院系所單位自行採購、存放。

四、學生宿舍(文舍文德學苑、宜真宜善學苑、宜美學苑、玫瑰學苑、格物學苑、立言學苑、信義和平學苑)收支自負，所有預算經費由各宿舍自行編列。

理園二樓教師宿舍由使命室編列。

聖心學苑收支統一由事務組負責編列。(聖心學苑92年8月1日至93年1月15日一學期收入239,150元)

其餘原由事務組統籌修繕之宿舍，仍維持原狀由事務組負責。

五、營建工程及電、技工之業務經費，移由營繕組統一編列。

＜2＞特別計畫
一、輔大天橋清潔、維護認養案：古佳賢統籌

二、全校監視系統：叢山統籌

三、校園停車收費管理案：格秀玲統籌

四、全校會議室音響設備維修費：張皋煒統籌

五、校車租用(含臨時各單位租車)案：傅靜平統籌

六、法律顧問費：林秀娟統籌(已獲法務室同意)

